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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２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丰和锐”）

海丰和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注册地为江安县，注册资本

２１２８３２

万元，本公

司持有股权

９９．８２％

、宜宾四丰盐化有限公司等持有其股权

０．１８％

，法定代表人罗云，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基

本化学原料、有机化学原料、化工产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４６１

，

６２７．５６

万元、负债总

额

１６６

，

１９９．２３

万元、 净资产

２９５

，

４２８．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７

，

３１１．５５

万元， 利润总额

７

，

９９４．１１

万元，净利润

５

，

９５１．３１

万元。

２

）宜宾天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蓝化工”）

天蓝化工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注册地址为四川省南溪县科技产业

园区，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其

９９．８３％

股权，个人持有

０．１７％

股权；法定代表人王政强，经

营范围为：基本化学原料、有机合成化学原料制造销售。主要生产磷酸盐产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

司资产总额

７０

，

１３９．１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５

，

２２８．７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４

，

９１０．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８

，

１１０．１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２

，

６９３．６２

万元，净利润

－２

，

６９３．６２

万元。

３

）马边长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和电力”）

长和电力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址为马边县民建镇东光大道

２２２

号，注册资本

１９

，

２８３．８８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其

６６％

股权，个人持有

３４％

股权；法定代表人唐柱梁，经营

范围为：水电开发经营，电器材料、建材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合并）资产

１２９

，

０３３．４２

万元、

负债总额

８７

，

１４２．９２

万元、净资产

４１

，

８９０．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

，

６２０．２１

万元，利润总额

３

，

５１９．８２

万元，净利润

３

，

０９３．２５

万元。

４

）大关天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达化工”）

天达化工是云南天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天原）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注

册地址为大关县寿山乡小河村，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其中云南天原持有其

９０．６７％

股权，昭通市弘泽实业

有限公司持有其

８％

，大关县兴隆发电有限公司持有其

０．６７％

股份，云南昭通高桥面发电有限公司持有其

０．６６％

股份。法定代表人明崇伦，经营范围：碳化钙、氧化钙生产和销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

总额

４０

，

４４２．８３

万元、 负债总额

３０

，

１０２．６９

万元、 净资产

１０

，

３４０．１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

，

３５３．０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４

，

９６４．２２

万元，净利润

－４

，

９６４．２２

万元。

５

）宜宾天原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特种水泥”）

特种水泥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注册地址为宜宾市下江北磨子湾，注册资

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邓敏，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水泥，建筑材料。 本公司持有其

９５．５％

股权，宜宾岷

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５％

股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３４

，

５３４．８６

万元、负债总

额

１０

，

９２９．８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３

，

６０５．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

，

００８．４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３０６．９７

万

元，净利润

２３２．２５

万元。

６

）宜宾海丰鑫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丰鑫华”）

海丰鑫华是海丰和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注册地址为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下

江北中元路

１

号，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海丰和锐持有

９８％

股权，水富金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２％

股权，

法定代表人徐骏，经营范围：酒类批发、零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止）。 销售：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

属）、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４

，

８６２．９７

万元、负

债总额

８

，

８２４．９９

万元、 净资产

６

，

０３７．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０

，

７１６．０４

万元， 利润总额

８３５．９２

万元，净利润

６２３．３５

万元。

７

）宜宾天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畅物流”）

天畅物流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注册地址为宜宾市上江北吊黄楼，注册

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其

７０％

股份，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０％

股份，宜宾天越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１０％

股份。 法定代表人贾永刚，经营范围为：货物储存；危险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

装箱）、普通货运；一类汽车维修；铁路专用线货物收发；装卸服务等。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

额

１７

，

５６９．４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

，

４７１．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６

，

０９７．５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

，

１６６．３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９４７．８９

万元，净利润

７００．４４

万元。

８

）宜宾天原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原包装”）

天原包装为宜宾天亿特种树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亿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注册地址为宜宾市下江北，注册资本

１６６１．５

万元，天亿公司持有其

７０％

股权，宜宾天越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其

３０％

股权，法定代表人贾永刚；经营范围：化工包装及其它种类包装制造和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３

，

２３２．５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６０５．３９

万元、净资产

６２７．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该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６６６．２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９４２．３６

万元，净利润

－９４２．３６

万元。

９

）四川省江安县水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安水运”）

江安水运为天畅物流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注册地址为江安县阳春工业园区，注册

资本

５０

万元，天畅物流持有其

９９％

股份，本公司持有其

１％

股份，法定代表人陈林，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

目：水上货物运输；船舶修造。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８

，

５１３．７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８

，

３４４．７１

万元、

净资产

１６９．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３２７．２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７２．９８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０．６８

万

元。

１０

）宜宾利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利嘉商贸”）

利嘉商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法定代表人殷建平，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是海丰鑫华的受托经营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煤焦化产品、煤炭；各类商品的进出品经营（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６７６４．６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０９４．６０

万元、净资产

６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１９３２３．５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９０．２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４０．９４

万元。

２

、资金的主要用途及使用方式

本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补充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归

还银行借款和支付项目建设的欠款等。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

２０１２

年对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表中的资助额度实行总量控制， 循环使用，

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控股子公司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本公司将参照公司中期票据票面发行利率和发行费用综合折算后的利率或不高于银行同类融资业

务的利率向各接受财务资助的子公司收取资金占用费，具体资金占用费按照实际使用金额及使用时间收

取。

４

、财务资助期限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资助事项的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日。

５

、接受财务资助各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义务

上述各

１０

家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且均没有按出资额同等比例提

供财务资助。

６

、其他少数股东未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

原因是以上

１０

家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持股比例小，无能力提供财务资助，也不愿提供反担保，以上

子公司是公司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为实现集团整体经营目标，支持控股子公司发展，需要为以上

１０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７

、受资助对象不能提供反担保的原因

因以上受资助对象的少数股东不同意提供反担保，导致受资助的各控股子公司无法履行提供反担保

的决策程序，故以上受资助子公司不能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实行集团化资金统一管理制度，即公司对各下属控股子公司资金实施总部集中管控、统一调配

的管理模式。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有利于提高整个集团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各子公司的财务融资成本，保证

各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运营对资金的需求，最终确保公司总体战略经营目标的实现。

上述接受财务资助的各子公司资产质量及经营情况处于正常状态，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

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依据本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集团化资金统一管理制度，鉴于公司对下属子公司资金实施总部集中

管控、统一调配的管理模式。 为充分发挥整体规模优势、降低财务融资成本，保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项目

建设、正常生产运营对资金的需求，由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和受托经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从而实现集团

公司总体经营目标。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对象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受托经营公司，资助主体有能力控

制被资助对象生产经营管理风险。 我们同意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四、保荐机构意见

宏源证券经核查后认为：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有利于提高整个集团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各子公司的财

务融资成本，保证各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运营对资金的需求，最终确保公司总体战略经营目

标的实现。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对象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受托经营公司，资助主体有能力控制被资助

对象生产经营管理风险。 宏源证券对天原集团拟发生的对子公司的财务资助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原集团”或“公司”）战略发展和产业转型，结合目前氯

碱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在前期经过充分考察、研究、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５

届

３５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伊犁南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天原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新疆天南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南能源”）分别出资

２

，

０４７．２３

万元，共计出资

４

，

０９４．４６

万元投资

参股伊犁南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南岗化工”）。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南岗化工

南岗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７０９

万元，注册号为

６５４０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１７７

，法定代表

人为吴保章，住所为伊宁县城西工业园区，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电石化工产品的生产、经营。 一般

经营项目：聚氯乙烯、固碱以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投资，供水（除生活用水），边境小额贸易。

（二）天南能源

天南能源是天原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是天原集团、宜宾天亿特种树脂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亿公司”）、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岗建材”）、农四师国有

资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四师国投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其中天原集团持有

３７％

的股份，本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天亿公司持股

１５％

。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国伊；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６５４００００３６０３４００６

号。经营范围：向化工制造行业进行投资；向矿业进行投资；向电力、热力进行投资。住所

地：伊宁市巴彦岱镇农四师振兴总厂香槟区三区。

（三）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煤控股”）

永煤控股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注册号为

４１１４８１００００２２４１９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

叁拾肆亿圆整。 注册地址：永城市光明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曹志安。经营范围：对煤炭、铁路、化工及矿业

的投资与管理等；

（四）南岗建材

南岗建材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８

日。注册资本

２７４１８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６５４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２２２

号。法定代

表人：杨国伊。 住所位于：新疆伊宁县城区工业园。 主营业务是：许可经营项目：汽车运输、石灰石、页岩矿

开采。 一般经营项目：水泥及其制品，新型建材产品等。

（五）农四师国投公司

农四师国投公司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６５４１０１０３００００３８７

号，注册资本

６４３２６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新建。住所地：新疆

伊宁市公园街四巷十三号。主营业务是：农四师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包括国有产（股）权管

理，融资与投资，产（股）权收购兼并与转让资产委托管理，商品的批发及零售。

（六）伊犁农业第四师六十六团（以下简称“

６６

团”）

６６

团持有昭苏县工商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６５４１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６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该执照，

６６

团住所为霍城县

６６

团界梁子，法定代表人为邓义华，注册资金为

３

，

７０５．６

万元，经济性质为

全民所有制，经营方式为种植、养殖、批零，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

件或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书为准）；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农产品

种植、农产品加工销售（粮棉除外）。

（七）伊犁农四师六十八团（以下简称“

６８

团”）

６８

团持有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工商局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６５４１２２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７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根据该执照，

６８

团住所为察布查尔县佛尕善镇，法定代表人为戴永林，注册资金为

７２３

万元，

经济性质为国有企业，经营方式为生产、加工、销售，经营范围：主营：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六团（以下简称“

７６

团”）

７６

团持有昭苏县工商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６５４１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该执照，

７６

团住所为新疆农四师

７６

团场，法定代表人为陈辉，注册资金为

２

，

８７８

万元，经济性质为全民

所有制，经营方式为种植业、养殖业，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林木的培育和种植、谷

物及其他作物、蔬菜的种植；牲畜、家禽的养殖；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四师七十七团（以下简称“

７７

团“）

７７

团持有昭苏县工商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６５４１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７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根据该执照，

７７

团住所为新疆伊犁昭苏

７７

团，法定代表人为张振国，注册资金为

２

，

４３７

万元，经济性质

为全民所有制，经营方式为种植业，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谷物及其他作物、蔬菜的

种植、林木的培育和种植；牲畜家禽养殖。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拟投资参股标的南岗化工的基本情况

南岗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７０９

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电石化工

产品的生产、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聚氯乙烯、固碱以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投资，供水（除生活用水），边境

小额贸易。 股权结构见下表：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伊犁农四师国有资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９４８９．２８７

货币

３０．９％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９６８．３６

货币

５２％

伊犁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４２．５８

货币

６％

伊犁农业第四师六十六团

９２１．２９

货币

３％

伊犁农四师六十八团

９２１．２９

货币

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六团

７３７．０３２

货币

２．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四师七十

七团

８２９．１６１

货币

２．７％

合计

３０７０９ １００％

南岗化工现已经形成

１８

万

Ｔ／

年电石生产装置， 目前正在建项目年产

１２

万

ｔ／

年

ＰＶＣ

装置和联产

１０

万

ｔ／

年

烧碱装置。 （二）增资方案

由天原集团、天南能源和部分老股东对南岗化工进行增资。 具体方案是：

１

、 增资金额： 南岗化工增加注册资本

１０２３５．５１

万元。 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由

３０７０９

万元增加到

４０９４４．５１

万元。

２

、增资价格：经各方协商确定按

１

元

／

股进行货币增资。

３

、天原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天南能源分别自筹资金，以现金

２０４７．２３

万元对南岗化工进行增资，增资

完成后天原集团及天南能源分别持有南岗化工

５％

的股权。

４

、原股东中南岗建材以现金

６１４１．０５

万元对南岗化工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持有南岗化工

１９．５％

的股

权。

５

、原股东中的农四师国投公司、

６６

团、

６８

团、

７６

团、

７７

团、永煤控股本次不增资，自愿放弃增资权利。

６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

元

）

出资比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

元

）

出资比例

（％）

伊犁农四师国有资产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９４８９．２８７ ３０．９０

伊犁农四师国有资产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９４８９．２８７ ２３．１８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９６８．３６ ５２．００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９６８．３６ ３９．００

伊犁南岗建材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８４２．５８ ６．００

伊犁南岗建材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９８３．６３ １９．５０

伊犁农业第四师六十六团

９２１．２９ ３．００

伊犁农业第四师六十六团

９２１．２９ ２．２５

伊犁农四师六十八团

９２１．２９ ３．００

伊犁农四师六十八团

９２１．２９ ２．２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六

团

７３７．０３２ ２．４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六团

７３７．０３２ １．８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四

师七十七团

８２９．１６１ ２．７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四师

七十七团

８２９．１６１ ２．０３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４７．２３ ５．００

新疆天南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４７．２３ ５．００

合计

３０７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０９４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三、南岗化工审计、评估情况：此次增资审计、评估分别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和河南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南岗化工分别进行了审计和资产评估。

（一）南岗化工的审计情况

南岗化工增资基准日的资产总额为

７２９７２．３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３９９４．４３

万元，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２８９７７．８９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３０７０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

，

００１．１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８３１．５６

万

元。

（二）南岗化工的评估情况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南岗化工增资基准日评估值总资产为

７４８５５．３４

万元，负债

４４２３２．５８

万元，净资

产（股东全部权益）

３０６２２．７６

万元。 与账面值相比较，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增值

１

，

６４４．８８

万元，

增值率

５．６８％

。

四、出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方案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以净资产评估值

３０６２２．７６

万元为基础，经协商确定，每一元实收资本的

增资价格为

１．００

元；

本次增资扩股评估基准日与股权交割日之间的期间损益，由原股东按增资扩股前各自所持股权比例

享有或承担。

（二）增资投入日

各方同意，增资股东在本增资协议生效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将各自增资资金汇入南岗化工账户，进行

验资，并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二）变更事项

１

、本协议各方应当同时对南岗化工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并与本协议同时签署。

２

、各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积极协助南岗化工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等相关事宜。

（三）南岗化工增资后的特别事项

１

、 农四师下属企业六家股东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委托南岗建材行使合计

５１％

股权的股东权利并承

担股东义务。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１

、有利于启动和实现公司战略转型和产业转移。 公司通过投资参股方式进入新疆的氯碱产业，为公

司启动氯碱产业向新疆转移跨出了重要一步，也是公司战略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有利于实现公司在新疆区域内更大的产业规划。 公司通过进入新疆氯碱产业作为一个基础，利用

新疆非常丰富的资源条件，寻求其他产业领域的进入和产业规模的更大发展，调整和优化公司产业盈利

能力。

３

、有利于公司与新疆建设兵团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合作。南岗化工项目在新疆农四师甚至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与兵团的合作，有利于实现兵团经济的发展，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进程，为后期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争取更多更好的有利条件。

（二）存在的风险

１

、南岗化工后期项目的风险

根据规划，南岗化工规划的项目为

５１

万吨

／

年的聚氯乙烯及配套项目，目前在建

１２

万吨

／

年，因此后期

项目启动时间有不确定性。

２

、物流及物流费用的风险

由于伊宁地处中国的西部边陲，加上远离主要销售市场，即使将来交通状况得以改变，但受到物资流

向、火车车辆、气候条件、规划中装置投产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以火车为主要运输方式的物流测算面临运

输保障能力和高额的运费的巨大考验。 公司效益的实现必须通过物流这一关键环节才能实现。

（三）对公司的影响

加速推进公司在新疆的产业布局，加快与农四师的合作步伐，加快氯碱装置与新疆氯碱项目的对接。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原集团老厂区及天亿公司搬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宜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发展纲要》，宜宾城市发展规划已将宜宾天原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原集团”或“公司”）老厂区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宜宾天亿特种树脂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亿公司”）的土地纳入城市统一规划之中，因此天原集团老厂区及天亿公司将按照

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进行搬迁。根据中共宜宾市委《关于同意天原集团公司搬迁事宜有关问题的批

复》（宜委［

２０１２

］

１０

号）文件精神，天原集团老厂区搬迁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后续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将

相关事宜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公告。目前天亿公司搬迁条件已经成熟，现将天亿公司搬迁相关情

况说明如下：

一、天亿公司基本情况

１

、天亿公司简介

天亿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法定代表人：罗云，本公司持有天亿公司

９５％

股权，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特种聚氯乙烯树脂、化工原料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亿公司资

产总额

６９

，

６９９．００

万元， 净资产

２６

，

８８７．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６

，

５１２．００

万元， 净利润

－２

，

３６９．００

万元。

２

、天亿公司土地情况

为落实宜宾市政府规划决策，公司决定对天亿公司进行拆除搬迁。 拆除后腾空的土地交宜宾市政府

“招拍挂”。 天亿公司占地

１３３．０８

亩，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土地账面原值

２

，

２１４．４５

万元，净值

１

，

８１４．１６

万元。

二、天亿公司搬迁方案

１

、搬迁地址：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区。 园区濒临长江水道，至宜宾中心城区公路约

５

公

里，水路约

３

公里。

２

、搬迁后天亿公司经营范围：搬迁后天亿公司经营范围将变更为主要从事塑胶新材料等的生产与销

售（最终以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为准）。

３

、对天亿公司现有固定资产处置：经过技术鉴定，将可利用的部分设备转移到新疆天南能源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其余无利用价值的资产进行报废处理。

４

、搬迁时间：天亿公司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底前完成拆迁。

５

、 搬迁补偿政策： 宜宾市政府同意公司按照 《宜宾市城市规划区工业企业搬迁实施办法》（宜府发

〔

２００３

〕

７９

号）文件规定和政策执行。即首先从土地拍卖收入中退还未使用年限的土地出让金给公司（土地

尚未使用年限的土地出让金约是

１

，

８０３．００

万元），再按剩余款项的

９０％

支付给公司。

三、天亿公司搬迁准备工作情况

目前，公司与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和市级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深入交流沟通，正进行资产损失统计、人

员安置、土地相关政策咨询等前期基础性工作，为下步的搬迁和土地拍卖等工作打下基础。

四、天亿公司搬迁对公司的影响

天亿公司占地

１３３．０８

亩，以宜宾市目前土地价格预测，该块土地价值约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左右，但因“招

拍挂”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因拆迁工作处于初级阶段，拆迁成本费用和损失目前也暂无法预计，因此最

终收到搬迁返还款金额也具有不确定性。 上述土地出让金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处理，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 其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

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

付款转入递延收益，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由全体股东共享，对公司损益无影响。

天亿公司的搬迁，预计

２０１２

年将减少公司营业收入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左右。 天亿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为

－２

，

３６９．００

万元，但从目前来看

ＰＶＣ

价格波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天亿公司搬迁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无法

估计。

天亿公司将利用搬迁契机发展国家支持的新材料产业，重新考虑在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内新建资源

依赖性小、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

ＰＶＣ

改性、加工等新材料项目。 实现天亿公司在宜宾临港经济区新材

料产业园区更好、更快发展，提升盈利能力。

因上述事项的不确定因素，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后续公司将根据天亿公司搬迁和收到搬迁返还

款的进度，及时公告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

５

届董事会第

３５

次会议在关联董事罗云、肖池权、罗明辉、刘忠庆、黄

冠雄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

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确认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３８５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际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

２２５７２

万元。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比预计发生额减少

１５９４０

万元，主要原因是：石棉天盛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棉天盛”）因限电、设备检修等原因造成其电石供应量不足，

２０１１

年电石供应交

易额比预计减少

１２４１７

万元；其次，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丝特”）市场需求减少，向

公司采购烧碱数量下降，交易额比预计减少

２００３

万元左右。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纸

业”）搬迁停产，导致交易额比预计减少

１６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具体发生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实际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及商品

石棉天盛化工有限公司

４

，

４４２．４５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７３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５．１４

小计

４

，

７５９．３２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

商品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

７３１．０１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８３０．８６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２２

小计

１７

，

５７２．０９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８２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４６

小计

１１３．２８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安吉物流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７．５７

小计

１２７．５７

合计

２２

，

５７２．２６

二、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一）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与关联方将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是

２７

，

７０１．４９

万元，详细

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

万元

）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

万

元

）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

）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石棉天盛化工有限公司

８

，

３３３．３３ ４

，

４４２．４５ ２．２７％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８１ ２１．７３ ３．２８％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０．４ ２９５．１４ １１．８１％

小计

８

，

７４１．５４ ４

，

７５９．３２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

商品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４４４．４４ １６

，

７３１．０１ ５２．６１％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５０ １０．２２ ０．１４％

小计

１８

，

４６４．９４ １６

，

７４１．２３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００ ４６．８２ ０．３１％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安吉物流航运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５．００ ０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００ ６６．４６ ０．３６％

小计

１６５．００ １１３．２８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安吉物流航运有限责

任公司

３３０．００ １２７．５７ ０．６９％

小计

３３０．００ １２７．５７

合计

２７７０１．４９ ２２５７２．２６

（二）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各关联方发生交易的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发生金

额

（

万元

）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石棉天盛化工有限公司

１８１０．５９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０

小计

１８１０．５９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

商品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４８．８４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０

小计

３３４８．８４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安吉物流航运有限责

任公司

０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０

小计

０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安吉物流航运有限责

任公司

０

小计

０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１

、石棉天盛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弘；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

回隆乡竹马村；主营业务，电石制造和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０

，

４７７．３７

万元，净资产

４

，

１９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１２

，

４１０．９１

万元，净利润

１９２．３７

万元。

公司副总裁明崇伦先生同时担任石棉天盛副董事长，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中第（三）款的

规定，石棉天盛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２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涛；注册资本，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宜宾市南广

镇盐坪坝；主营业务，生产销售粘胶长丝；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６８

，

１１９．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７８

，

０６８．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４１８

，

３６９．０２

万元，净利润

３

，

３８０．０３

万元。

海丝特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中第（二）款的规定，海丝特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３

、四川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河电力”）：法定代表人，陈正荣；注册资本，

２

，

７６６．２９

万

元；注册地，宜宾市衣服街

５２

号；主营业务，电力生产、开发、销售，中小型电站及输电线路的设计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２

，

０７１．９０

万元，净资产

５

，

５９４．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８

，

５７３．７１

万元，净利润

４９１．４８

万元。

九河电力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中第（二）款的规定，九河电力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４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安吉物流航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吉物流航运”）：法定代表人，刘

少堂；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宜宾市岷江东路

５＃

；主营业务，航运水上运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８

，

６５２．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１

，

８７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２７

，

５７７．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６．００

万元。

安吉物流航运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中第（二）款的规定，安吉物流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５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易从；注册资本，

１０

，

５３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宜宾市岷江西路

５４＃

；主营业务：机制纸、造纸原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汽车配件、货物运输；汽车修理、轻工机械设备制

造、安装、检修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９２

，

０２９．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１

，

５１２．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总

收入

１５

，

９５８．４

万元，净利润

－１

，

８４０．７５

万元。

宜宾纸业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中第（二）款的规定，宜宾纸业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６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美化工”）：法定代表人，黄冠雄；注册资本，

３０

，

８９６．７６

万元；注册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科技产业园朝桂南路；主营业务：开发、生产、销售：纺织、印

染、皮革、造纸助剂、印刷助剂、油墨、涂料，聚氨酯涂层剂、投资实业。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０９

，

４２８．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５０

，

２７３．１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总

收入

２７

，

４４５．７６

万元，净利润

９

，

０９１．９１

万元。

德美化工持有本公司

８．６４％

的股权，且其法定代表人黄冠雄先生是本公司的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

１０．１．３

条中第（三）和（四）款的规定，德美化工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原料、销售产品或提供、接受劳务的交易完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有

偿、自愿的商业原则，随行就市，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条件平等，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产品或劳务的

价格或公司向第三方出售同类产品或劳务的价格。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 交易均遵循平等互

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是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２

、交易定价公允，收付款条件合理，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３

、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会一直持续，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

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上述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

真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发生的关联交易和

２０１２

年预计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出具独立意

见如下：

公司与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的审议程序进行了确认或批准，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和

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是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遵循了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交易价

格或定价方法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益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独立产生任何影响。同意关于确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并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宏源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是天原集团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

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等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

允，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未有违规情形，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宏源证券对天原集团拟发生的上

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

５

届会

３５

次董事会在关联董事罗云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关联方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的议案》，主要内容是：为确保公司及各控股子

公司生产经营、 项目建设和战略转型对资金的需求，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宜宾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市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利率。

公司的

ＣＥＯ

兼副董事长罗云先生同时担任宜宾市商业银行的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

中第（三）款的规定，宜宾市商业银行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按照《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不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宜宾市商业银行：住所，宜宾市女学街

１

号；注册地，宜宾市；法定代人，周树林；注册资本，

５８

，

６３５．５０

万

元人民币；税务登记证号：

５１１５０２７９７８５６３６６

；主营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

箱服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

宜宾市商业银行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是在原宜宾市城市信用社单一法人社基础上改制设立起来

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

，

００４．３８

万元， 净利润

１１

，

０３７．３７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是

９２

，

８２１．０５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向宜宾市商业银行申请总

额不超过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并在同期贷款利率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利率。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宜宾市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关联交易完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有偿、自愿的商业原则，

随行就市，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条件平等。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宜宾市商业银行是本地商业银行，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向宜宾市商业银行申

请

１６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我们对提交

５

届

３５

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向关联方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的议

案》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事前审阅并进行了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宜宾市商业银行申请

授信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人意见

宏源证券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宜宾市商业银行申请授信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

营发展需要。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该等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

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表决程序合法、合

规，未有违规情形，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 宏源证券对天原集团拟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

５

届会

３５

次董事会在关联董事肖池权、罗云、罗明辉、刘忠庆回避表

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用的议案》。 主要内

容是：为支持企业发展，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市国资公司”）同意为公司在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的

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

８

亿元的保证担保，经双方约定，

２０１２

年以宜宾市国资公司为公司在以上银行贷

款实际担保额的百分之一支付担保费用。

宜宾市国资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的第（一）的规

定，宜宾市国资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向宜宾市国资公司支付担保费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按照《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不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宜宾市国资公司是经中共宜宾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宜市机编（

１９９７

）

７２

号”《中共宜宾市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关于同意成立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通知》批准，于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４

日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法定

代表人：余铭书，营业执照号：

５１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３０

，注册资本

１３９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是在宜宾市人民政府授

权范围内进行资本经营和资产经营。

宜宾市国资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是

１

，

２７５

，

５２７．３２

万元，净资产是

８７２

，

８８８．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实现营业收入

６２８．７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７１

，

６１７．０７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大背景，公司融资担保资源稀缺，宜宾市国资公司为支持地方企业的发展，同意为

公司在银行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

８

亿元的保证担保， 公司按照担保实际发生额的百分之一支付担保费用

给宜宾市国资公司。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以支持地方企业发展为出发点，适当参照商业运作模式的担保公司为企业融资

提供担保的收费标准，遵循了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原则。 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宜宾市国资公司为公司在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提升了公司在银行融资平台，有利于帮助公司拓宽融

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 我们对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的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

８

亿

元的保证担保，公司

２０１２

年按银行实际发放贷款额的百分之一支付担保费用，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遵循了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宏源证券经核查后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需要。 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等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

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未有违规情形，未有损害股东

和公司权益情形。 宏源证券对天原集团拟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８４

号）核准，由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５．３６

元。 天原集团实际已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５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费用

５０

，

６８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１

，

４８５

，

３１２

，

０００．００

元，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转入天原集团在中国光

大银行成都分公司

３９８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９９７８６

银行账号内。 此外，本公司累计发生保荐费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他

相关发行费用

２７

，

０２７

，

６００．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以及本公司累计发生的其他相关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５４

，

８８４

，

４００．００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验证，并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ＣＤＡ４０４５

号《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天原集团根据

２００８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募投资金投资项目，和

２００９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以募集资金对海丰和锐增资》议案，将募集资金投入其子公司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丰和锐） 的

４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项目，

３２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

２

万吨

／

年

８０％

水合肼及配套工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天原集团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１

，

４５４

，

８８４

，

４００．００

元，利息

３

，

０４１

，

１０８．７５

元， 共计

１

，

４５７

，

９２５

，

５０８．７５

元转入海丰和锐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行开设的验资账户

４８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７３７４

账号内。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并出具

ＸＹＺＨ／

２００９ＣＤＡ４０５８

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

的通知》相关内容要求，本公司将原计入发行费用的发行新股过程中的路演费

１３

，

５７１

，

３９０．５９

元调整计入

当期损益。 此事项调整增加的募集资金净额

１３

，

５７１

，

３９０．５９

元，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将该资金转入到

募集资金专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行

１２７９５２３６８５８６

账户。调整后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１

，

４６８

，

４５５

，

７９０．５９

元。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６

，

５７４

，

７５２．１６

元，以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前全部归还），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

目

１１３

，

２９２

，

１４１．８１

元，合计

５２９

，

８６６

，

８９３．９７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收到利息

１０

，

２５３

，

７０２．７８

元 （包含天原集团转入的利息

３

，

０４１

，

１０８．７５

元，

海丰和锐验资账户收到的利息

１３１

，

２１３．３０

元，募集资金专户收到的利息

７

，

０８１

，

３８０．７３

元）。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９３５

，

２７１

，

２０８．８１

元（不含调整路演费增加的

１３

，

５７１

，

３９０．５９

元）。

（三）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归还；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以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为六个月；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６２９

，

４４６

，

２１２．５９

元；合计

７６９

，

４４６

，

２１２．５９

元。

归还

２０１０

年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入路演费

１３

，

５７１

，

３９０．５９

元。

募集资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度累计收到利息

１３

，

１５０

，

３５３．２１

元。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４９２

，

５４６

，

７４０．０２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１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了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以及信息披露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同时

负责募投项目建设的控股子公司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丰和锐）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依法制

定了《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

资金专项管理制度》规定，进一步强化和细化了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和使用审批流程，确保募集资

金的专款专用。

２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及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大会决议内容， 公司以募集资

金对海丰和锐增资实施募投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海丰和锐及保荐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源证券）分别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安县支行（账号为

２２－４８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７３９０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宾市分行 （账号为

１２７９５２３６８５８６

）、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行 （账号为

６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２５２４６７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的内

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都得到有效履行。 专户银行定期向保荐机构

寄送对账单，公司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户资料，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查询等

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合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安县支行

４８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７３９０ １４９

，

８８５

，

０９２．８５ ８

，

６６７

，

１３１．２４ １５８

，

５５２

，

２２４．０９

中国银行宜宾分行营

业部

１２７９５２３６８５８６ １２２

，

４３０

，

１４５．７３ ８

，

２７４

，

８３０．７３ １３０

，

７０４

，

９７６．４６

浙商银行成都分行营

业部

６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２５２４６７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７６７．５０ ３

，

２８９

，

７７１．９７ ２０３

，

２８９

，

５３９．４７

������������

合计

４７２

，

３１５

，

００６．０８ ２０

，

２３１

，

７３３．９４ ４９２

，

５４６

，

７４０．０２

注：上表中利息收入金额为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设立后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４

次董事会审议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将募投项目

４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优化变更为

３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项目和

３

万吨

／

年三氯乙烯项目。

本年度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严格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 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

情况。

附件：附表（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附表（

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表》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表

１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６，８４５．５８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２，９４４．６２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332.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３３２．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８５，９３１．３１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0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３）

＝（２） ／

（１）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３０

万吨

／

年聚氯乙

烯及

３

万吨

／

年三氯

乙烯项目

是

９０，７３２．００ ８０，４００．００ ２９，０６３．６４ ３３，１９１．６２ ４１．２８％

２０１１

年底按

进度如期完

成项目建

设

，２０１２

年

进入试生产

阶段

０．００

不 适

用

否

３２

万吨

／

年离子膜

烧碱

、２

万吨

／

年

８０％

水合肼及配套工程

项目

否

９２，８６８．００ ９２，８６８．００ ３３，８８０．９８ ５２，７３９．６９ ５６．７９％

３２

万吨

／

年

离子膜烧碱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底按进度如

期完成项目

建设

，２０１２

年进入试生

产阶段

，２

万

吨

／

年

８０％

水合肼及配

套工程项目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完成

项目的建设

工作

０．００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１８３，６００．００ １７３，２６８．００ ６２，９４４．６２ ８５，９３１．３１ － － ０．００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

如

有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

有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０．００ － －

合计

－ １８３，６００．００ １７３，２６８．００ ６２，９４４．６２ ８５，９３１．３１ － － ０．０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上表中

，

资金支付进度小于工程进度

，

其主要原因是为控制好工程施工质量

、

设备运行质量

、

设备安装

质量及工程施工风险

，

经与供应商

、

施工单位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

，

我公司采取分期

、

分批付款的方

式

，

如土建及安装工程款项支付方式是按照每月实际完成工程产值的一定比例进行支付

，

设备工程款

项支付方式是按照款项类别中预付款

、

到货款

、

验收款

、

质保金分别进行支付

，

部分款项要待工程投入

运行验收合格后方能支付

，

故实际使用资金进度慢于项目投入进度

。

另外

，

为实现项目优化建设

，

针

对

２

万吨

／

年

８０％

水合肼建设方案

，

公司多次组织各方面专家对技术和工程方案进行优化论证

，

不断优

化完善实施方案

，

导致该项目建设延期

，

未能如期建成投产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４

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将募投项目

４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优化变更为

３０

万

吨

／

年聚氯乙烯项目和

３

万吨

／

年三氯乙烯项目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经本公司第五届

１６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海丰和锐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人民币

１１，６５７．４７

万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适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８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以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

该款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前全部归还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４

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

６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为六个月

（

自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之日起开始计算

），

该款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前全部归还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

经本公司第

５

届第

３０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４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期限为

６

个月

（

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适用

结余人民币

４９，２５４．６７

万元

，

系尚未支付的募集资金项目工程款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继续支付募集资金项目工程款

，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附表（

２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１）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３）＝

（２） ／ （１）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３

万吨

／

年三

聚乙烯项目

４０

万吨

／

年聚

氯乙烯项目

７，４００．００ ３，４４９．１５ ３，４４９．１５ ４６．６１％

２０１１

年底按

进度如期完

成项目建

设

，２０１２

年

进入试生产

阶段

０．００

不 适

用

否

３０

万吨

／

年聚

氯乙烯项目

４０

万吨

／

年聚

氯乙烯项目

７３，０００．００

２５，

６１４．４９

２９，

７４２．４７

４０．７４％

３２

万吨

／

年

离子膜烧碱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底按进度如

期完成项目

建设

，２０１２

年进入试生

产阶段

，２

万

吨

／

年

８０％

水合肼及配

套工程项目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完成

项目的建设

工作

０．００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８０，４００．００

２９，

０６３．６４

３３，

１９１．６２

－ － ０．００ － －

变更原因

、

决

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情况

说明

（

分具体

项目

）

１、

变更原因

：

基于对股东对投资者负责

，

公司依据市场变化

，

调整产品结构

，

增加新品种

，

增强

市场的调节能力

，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及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

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

，

最终实现集团整体效益的提高

。

２、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４

次董事会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

》，

将募投项目

４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优化变更为

３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项目和

３

万吨

／

年三氯乙烯

项目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

（

分具

体项目

）

上表中

，

资金支付进度小于工程进度

，

其主要原因是为控制好工程施工质量

、

设备运行质量

、

设

备安装质量及工程施工风险

，

经与供应商

、

施工单位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

，

我公司采取分期

、

分

批付款的方式

，

如土建及安装工程款项支付方式是按照每月实际完成工程产值的一定比例进

行支付

，

设备工程款项支付方式是按照款项类别中预付款

、

到货款

、

验收款

、

质保金分别进行支

付

，

部分款项要待工程投入运行验收合格后方能支付

，

故实际使用资金进度慢于项目投入进

度

。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发布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点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 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采取

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四川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ｄｑｈ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的人员有：本公司董事长肖池权女士、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陈洪

先生和总会计师罗明辉先生等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５

届董事会第

３５

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四川宜宾本公司的子公司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向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用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天原集团老厂区及天亿公司搬迁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５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资产抵押的议案》；

１６

、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７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１８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９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以上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的《第

５

届董事会第

３５

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５

届监事会第

１３

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宜宾市下江北）

３

、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

行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本公

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公司股票停牌一天，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复牌。

２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１－３６０８９１８

传真号码：

０８３１－３６０７０２６

联 系 人：程全、唐华、张梦

通讯地址：宜宾市下江北

邮政编码：

６４４００４

３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５

届董事会第

３５

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都不打“

√

”视为弃权， “同意”

、 “反对” 、 “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

２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

４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议案

５

《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议案

６

《

关于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

议案

７

《

关于向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支付担

保费用的议案

》

议案

８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议案

９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议案

１０

《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议案

１１

《

关于天原集团老厂区及天亿公司搬迁的议案

》

议案

１２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议

案

》

议案

１３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议案

１４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

议案

１５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银行综合授信资产抵押的议案

》

议案

１６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议案

１７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议案

１８

《

２０１１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

１９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公章。 ）

(上接B071版）


